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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低碳城市”、“慢行优先”等目标引

领，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外卖及快递产业的稳步推

进——多方因素融合，让城市中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在近

些年急剧增加。城市道路空间由原有的“汽车 - 自行车 -

行人”的使用关系转化为“汽车 - 电动自行车 - 自行车 -

行人”的多层次混行使用关系。原有道路空间格局保持

不变，但交通方式不断更新，电动自行车与传统的非机

动车、行人及机动车冲突矛盾日益凸显。电动自行车的

发展无疑对城市道路空间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

表1　2024年大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地点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全国 3.5 亿辆

上海 850 万

广州 685 万

北京 380 万

深圳 550 万

数据来源：各城市电动自行车统计数据

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车

速不超过 25km/h，但实际 48v 电动车车速能够达到 40 km/

h，过快的速度比肩“机动车”，但是又顶着非机动车的

头衔，穿梭在各种道路中，给行人、自行车以及机动车

都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4》显示，

在路面交通方式死亡人数有所降低的前提下，电动自行

车的死亡人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除此之外，电动自行

车所需的骑行空间及停车空间是普通自行车的两倍，而

城市道路空间有限，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挤占步行空

间等也成为突出的问题。

表2　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数据比较

类别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行驶速度 /（km·h-1） 10-15 20-40

质量 /kg 15-20 50-75

活动范围 /km 3 公里以内 5-15 公里

占用路面宽度 /m 0.75 1.5

停车面积 /m2 0.8 1.5

数据来源：相关规范数据整理并参考《城市电动自

行车骑行调研分析报告2022》

现有关于电动自行车视角下的城市道路研究多是关

注道路宽度，车道设计、政策管理等，如同济大学陈小

鸿，岳李圣飒研究的混行自行车道超车干扰与车道设计，

研究了电动车超车干扰对自行车的侧向加速度之间的关

系，并给出了混行条件下自行车道单车道宽度在 1.1-1.3

米之间，同时电动车限速 25km·h-1，能够有效减小超车

干扰的影响 [1]；朱从坤，池毓品对混合的非机动车流进

行分析，并从拥挤和非拥挤两个角度入手，研究了不拥

挤状态下混合的非机动车交通流与电动自行车、自行车

速度及密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混合非机动车流速 - 密

度模型关系 [2]；同济大学董斌杰通过搜集电动车有关数

据，从多个角度对非机动车引发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

并从管理者角度对非机动车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最后

针对电动助力车产生的问题提出了政策法规、交通管理

基于路权分配视角下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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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些年来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不断攀升，城市非机动车道使用冲突问题也日益增多。本文探讨了电动自

行车的出现对于道路交通的影响，总结了近些年学术针对电动车的研究趋势，并从路权再分配的角度，为城市中慢

行交通空间的使用找到平衡点。文章提炼出了四条发展措施：（1）提升步行效率，扩展步行路权——开放封闭绿化

带，改变传统社区、单位部分围墙隔离的方式为开放的绿色空间；（2）建设专属人行道增加空间“曲度”，形成通而

不畅的步行空间，减少其他非机动车的通行；（3）混行城市非机动车道路进行路权设置，明确设立电动自行车行驶

区域，行止有序；（4）针对电动自行车聚集的地铁等交通枢纽空间，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以及进出路线。电动自行

车的大量出现，是人们适应现有城市环境的表现，是人们的需求所在，本文通过路权再分配的方式，为新时代新的

交通方式提供解决方案，对于加强多种交通方式的协调、有机融合，促进城市交通的多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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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交通工程的措施 [3]。

大量的研究内容多是从道路宽度出发，或者从法规

政策管理的角度谈电动自行车的规范性，没有根本解决

电动自行车混行与行人及机动车辆冲突的问题。在现有

城市的道路空间中，电动自行车的出现，抢占了部分使

用空间，所以解决现有冲突点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有

限的道路空间中合理分配使用路权。随着时代的进步，

新的交通方式的出现是必然趋势，为了适应新的交通方

式，道路更新也是必然结果，在用地条件有限的背景下，

盲目的扩宽道路是不现实的，强制的“一刀切”管理手

段也不容易推行，所以就需要从道路的使用方式出发，

重新对混行系统进行合理调配。

路权指不同交通方式的交通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占

用道路资源的权利。路权分配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

程，不同交通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决定了不

同的路权分配方案路权分配概念的出现，主要是解决机

动交通与步行之间的冲突关系 [4]，从一开始的路权“一

分为二”——绝对的隔离式的人车分流形式，到现在的

追求共享、平衡、公平的完整街道（Complete Street）理

念，TND（基于传统邻里单元的空间开发）、TOD（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空间开发）、POD（以步行交通为导向的

空间开发）等一系列空间开发模式涌现，也是强调城市

开发中路权合理分配的一种表现 [5]。

对于我国来说，电动自行车数量之多，影响之大，

所以在路权分配中，除了考虑到“人车”的分离，还需

要进一步细化路权，电动自行车因其对于车辆及步行者

的双重影响，也需要纳入到路权分配的系统之中。

改变现有路权冲突的问题，就需要分别从步行、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机动车四个层面统一考虑，重新对

人行空间，非机动车空间的使用进行再分配。

1.提升步行效率，扩展步行路权——开放封闭绿化

带，改变传统社区、单位部分围墙隔离的方式为开放的

绿色空间

国内大部分小区及单位均是用围墙与外部空间分割，

围墙外侧会有一定宽度的绿化带作为屏障，绿化带外侧

通常就是接城市道路了。如果能够有条件利用一些现有

封闭空间，尤其是开放内部的一些内部道路为公共道路，

创造出更多惠及步行者的共享空间，并打造相对独立的

步行空间，充分保证步行的安全性与舒适度，将减少步

行者被其他交通方式的干扰。研究表明，打开封闭围墙，

创造街区式的共享空间，道路的功能不再限于通行，而

是能够承载更多的娱乐与休闲、交流与表达，文化与传

播功能的市民空间【5】。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围墙内部”

的空间，增加步行区域，补充休闲设施，融合多样业态，

不但扩展了步行空间，减少其他非机动车及车辆的混行，

还能创造出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私有路权的开放非一

朝一夕，不过我国上海市在近两年已经开始试点 40 家

机关单位拆除围墙，共享公共空间，让原有分明的“边

界”消失，为步行者创造了更多适宜的公共空间，同时

原有的办公生活环境也没有被影响。扩展内部步行路权，

也就分担了外部城市非机动混行道路的人行数量。

2.减少人行道占用，恢复步行路权——专属人行道

增加空间“曲度”，形成通而不畅的步行空间，减少其他

非机动车的通行

城市道路中的人行道，通常就是具有一定宽度的铺

装道路，虽然人行道路通常高于路面 12-15cm，但是也

不能阻止许多电动自行车在其上穿行。同时电动自行车

乱停乱放也造成了步行空间被挤占。在专属人行道上，

步行路权虽然被明确，由于空间没有过多的限制，让步

行空间转化成“混行空间”。所以就需要重新明确步行空

间性质与路权属性，通过改变现有的单一直线通行步道

为“多样的线性公共空间”。在步行道上设置停车区，为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提供安全停放区域，停放区两侧错

开布置，增加空间的弯曲度，提升交叉口的空间利用方

式。步行道的绿化成折线或者曲线布置，增加点状休闲

设施，将原有单一的通行步行道转变为城市线性开放空

间，提升步行环境的舒适性与安全性，通过空间的变化

减少其他非机动车辆对步行安全的影响。

图1　传统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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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增加“曲度”的人行道

3.城市非机动车混行道路进行路权再分配设置——

明确电动自行车行驶空间，行止有序

针对城市非机动车道路，自行车电动车数量多，行

人多，还有机动车行驶及停车的干扰，在这样的城市路

段中，就需要设置明确的路面标识与标识信息，区分自

行车与电动自行车的行驶区域，以及单向或双向行驶的

空间。针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相应的限速措施、转向措施

（如部分路段只能右转），从而降低电动自行车因为随意

驾驶造成的安全隐患，减少电动自行车对于普通自行车

及行人、车辆的影响。在有限的道路空间中，保障非机

动车道连贯性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种非机动车类型，明

确出各自的安全行驶区域，各行其道，规范非机动车道

的使用。严格禁止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范畴）在非机

动车道行驶。对于电动自行车数量集中的地段，可采用

分时控制的形式，形成潮汐通道，提升电动自行车的行

驶效率。

机动车停车采用路面左侧停车，减少对非机动车道

路的侵占，同时减少横穿非机动车道，造成与非机动车

及行人之间的冲突。

4.重新规划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针对电动自行

车聚集的地铁等交通枢纽空间，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以

及进出路线

地铁及公交站这种枢纽空间需要单独、集中规划电

动车停车区，满足人们骑行与公共交通接驳的需求，可

利用一些“桥下”空间，或者利用地铁站附近的附属建

筑空间，临时停放电动自行车，同时设置电动自行车停

车及进出的标识通道，减少电动自行车与行人的冲突。

结语

电动自行车的发展与我国国情密不可分，快速的城

镇化，让许多公共资源的布置明显滞后：比如学校、幼

儿园、医院、公共交通站点等，而公共资源分布的不均

匀，直接导致了人们交通距离的增加，交通成本的提

高，从而必须选择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电动自行车

孕育而生。电动自行车相比较自行车更加省力，而比公

共交通更加舒适快捷，比起汽车成本更是低廉，所以在

10公里以内，电动自行车成为人们首选的代步工具，填

补了自行车与公共交通之间的空缺。电动自行车的大量

出现，是人们适应现有城市环境的表现，是人们的需

求所在，而城市空间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路权

的再分配，满足多种交通方式的需求，加强多种交通

方式的协调、有机融合，从而促进城市交通的多元和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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